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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充实
芒市消防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因人事变动，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芒市消防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充实。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主  任：杨边强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副主任：李金灵  市公安局副局长
夏  辉  市安监局局长

陈金平  市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
成  员：杨锡武  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
晏家荣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彭清文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总支书记
韩天云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杨跃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韩顺刚
  市农业局党委副书记
郭勒孔  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
许宏平  市科技局副局长
景喊石
  市民政局副局长
鲍正中  市司法局副局长
田  华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陈建章
  市水利局副局长
余德龙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徐家柽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刘  峰  市扶贫办副主任
万悦盈  市总工会副主席
余  静  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赵凹宝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董  明  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
沙  群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主任科员
郗为敏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任科员
殿忠桥  市工业和商务局副科级干部、电力安全保障股股长
范单华
  市气象局气象台台长
屈发龙  省烟草公司德宏公司芒市分公司副经理
董晓华
  中国移动公司德宏芒市分公司副经理
林发荣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芒市石油分公司经理
鲁振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销售分公司经理
张映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公安消防大队，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主任由陈金平担任，副主任由黄翔（市公安消防大队副大队长）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市公安消防大队全体参谋组成。

二、领导小组职责

在市政府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贯彻落实消防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指示；研究解决全市消防安全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工作建议，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负责督促、检查相关工作贯彻落实情况；督促各乡镇（街道、农场）和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共同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对各乡镇（街道、农场）消防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组织有关部门适时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对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情况实施监督，对人民群众关注的消防安全问题限期作出答复。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研究提出全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建议；监督检查、协调指导各乡镇（街道、农场）和有关部门的消防安全工作；组织消防安全大检查和专项督查；组织协调全市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承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和重要活动；督促检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承办消防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成员单位职责

按照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的工作部署，研究、提出贯彻意见；执行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事项，并督促本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专题分析本部门在消防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向市消防安全委员会提出对策和建议；参加消防委员会对各乡镇（街道、农场）的消防安全责任制考核，组织开展本部门、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考核，总结推广先进工作经验和方法；定期参加消防委员会组织的会议。

五、相关工作制度

（一）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消防安全工作联席会议，一般情况下，全体会议半年组织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联席会议由消防安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讨论全市消防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工作建议；研究部署消防工作，协调解决消防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讨论确定年度政府消防工作责任状和行业消防工作责任状，指导、督促、检查各项工作落实；研究制定年度消防工作考核实施细则及奖惩措施。

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及时研究和制定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并将工作落实情况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二）联络员制度。各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设联络员1名，由各成员单位的有关业务股室负责人担任。主要职责为：负责收集、整理、汇报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的消防工作信息；部署、检查本系统、本行业的消防安全工作；组织实施本系统、本行业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根据联席会议的部署，按时完成会议交办的工作任务；定时收集本系统消防工作情况，及时向本单位分管领导报告；向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报本系统、本行业半年和年终消防工作总结。

联络员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络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时召开，会议由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为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各单位的联络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如有变动，要及时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三）信息沟通及联合执法制度。各消防委员会成员单位之间要建立健全消防信息沟通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联合执法机制。一是公安消防部门要认真履行消防监督执法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汇报消防安全专项治理以及认定的重大火灾隐患等情况。二是安监、工商、质监等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进行查处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三是不符合城镇消防安全布局要求的建设项目，住建部门不得核发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四是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未经审核合格的，住建部门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五是按照国家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中没有消防验收合格文件的，住建部门不得颁发房屋权属证书。六是拟开办的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以及文化、体育等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条件未获得公安消防部门审查通过的，教育、民政、卫计等部门不得批准实施。七是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危险物品生产储存运输企业，安全监、住建等部门不得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
今后人员若有变动，各成员单位根据职务自行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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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9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人社局、农业局、水利局、安监局、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卫计局、市场监管局、文体广电旅游局、防震减灾局、科技局、民宗局、工业商务局、司法局、公安局、烟草专卖局、工会、妇联、红十字会、森林防火指挥部、扶贫办、消防大队、气象局，中国移动芒市分公司，中国石化芒市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德宏分公司。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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